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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律热点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

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稳步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已“走出去”

的中资企业在境外融资难和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其进一步

发展,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形势日益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境外金融机

构流动性压力增加，融资环境更加恶劣，再加上国内金融机构跨境服务

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情况影响了境外中资企业的后续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下发了《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2012）”），着力改善“走出去”企业在境外融资难

的问题。该新规定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1、 境外放款资金来源放宽 

2009 年 6 月颁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09）”）规定，境内企业仅能在一

定限额内使用自有外汇资金、人民币购汇资金以及经外汇局核准的外币

资金池资金向其境外合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进行境外放款。

而《通知(2012)》则明确提出，允许境内企业使用境内外汇贷款进行境

外放款，从而放宽境外放款资金来源。 

境外放款资金来源的放宽有助于境内企业“走出去”，进一步促进投资

贸易便利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我国国际收支规模、外汇储备相

比，即使加入外汇贷款，境外放款的总额也很有限，不会对我国国际收

支产生重大影响。 

2、 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放宽 

《通知（2012）》还简化了境外放款外汇管理。 根据《通知（2009）》

的规定，放款资金由境外放款专用账户汇出境外或由境外汇入境外放款

专用账户的，放款人应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核准，所在地外汇局审核无

误后，为放款人出具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外汇指定银行凭以办理

相关资金汇出汇入手续。而《通知(2012)》取消了境外放款资金购付汇

及汇回入账的核准，境内企业开展境外放款业务，经所在地国家外汇管

理局分局、外汇管理部核准放款额度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可直接到

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境外放款专用账户资金收付。 

3、 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回管理简化 

同时，《通知（2012）》简化了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回管理。境内企业已

汇出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差额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经所在地外汇

局登记后，可以直接汇回境内，无需办理减资、撤资登记手续。 

4、 个人可作为共同担保人 

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1996 年 8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第四条的规定，对外担保中的担保人不包括境内个人。而《通知

（2012）》亦适当放宽了个人对外担保管理。为支持企业“走出去”，境

内企业为境外企业境外融资提供对外担保时，允许境内个人作为共同担

保人，以保证、抵押、质押及担保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为同一笔债务

提供担保。 

我们认为，此次新规着力解决企业在境外融资难和流动资金不足的问

题，为促进境外企业的后续发展、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以带

动出口提供了政策支持。新规有针对性地将对外担保政策进行了梳理和

改革，同时对现行外汇管理政策进行简化，将有力地促进投资便利化，

有助于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境外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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